
安 徽 医 科 大 学 处 室 文 件
教研字〔2020〕18号

关于做好2020年度安徽医科大学
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年度高等学校省级质量

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皖教秘高〔2020〕114 号）文件

要求，现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2020年度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工

作。请各单位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对照申报指南组织教师积极

申报。具体内容如下：

一、立项范围及限额

（一）一流专业

1.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 2020年度一流专业“双万计划”安

排，2020年被省教育厅推荐申报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但未获批的专业，将直接认定为 2020年度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本次不组织申报一流本科专业。

2.一流本科人才示范引领基地、“六卓越一拔尖”人才培



养创新项目各个教学单位根据学科专业发展需要择优申报；

3.新文科、新医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为更好培育国家

级项目，新医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内容要参照教育部当年项

目申报文件中的相应项目指南，结合已有工作基础和具体情况，

按照相关选题要求研究确定。各教学单位限推1项。

（二）一流课程

1.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各教学单位限推1项。

2.线上课程、线下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和社会实践课程

优先推荐学校疫情期间建设的线上课程结题优秀、良好项目。

学校将组织专家评审，择优推荐。

3.申报课程类项目的负责人需填写《2020年省级质量工程

课程类项目个人承诺书》。

（三）一流师资

含教学团队、教学名师、教坛新秀、一流教材：基础医学

院每个类别不能超过 2项，限推 8项；其他教学单位限推 4项，

其中每个类别不能超过1项。

（四）实验与实践教学项目

含示范试验实训中心、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各教学单

位限推1个类别1项。

（五）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1.重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优先推荐国家级一流专业和省

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2.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包括重点和一般），基础医学院限



推6项，其他各教学单位限推4项，其中重点项目不超过1项。

（六）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已申报完成

（七）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含课程思政建设示范中心、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课程思政

教学团队、课程思政教学名师、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项目，其中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限推2项，其他类别限推1项。

（八）高等学校区块链技术创新应用计划：各教学单位结

合申报指南申报。

（九）线上教学工作特需项目：

线上教学优秀课堂、线上教学名师及线上教学新秀各教学

单位每个类别限推1项；线上优秀教学成果奖由学校统筹申报。

二、项目管理

本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采用安徽医科大学质量工程项

目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质量工程管理信息系统”）进行

管理，各二级单位设立管理账户，个人申报需选择对应二级单

位；未设立二级管理账户的单位和个人如需申报，请在单位类

型栏选择“其他”（所有选择其他类别下面的项目将按照各学

院的申报指标限额推荐到校级评审）。各项目申报人需登录质

量 工 程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 http://202.38.95.115/QRMISStu/?

OrgCode=10366）进行注册后申报，各申报人务必填写真实姓

名、手机号（便于找回密码）等重要信息，否则无法推荐。

各类型项目具体申报条件与要求参见《项目申报指南》。

在研未完成项目的牵头人（主持人）不得申报同类型项目。有



两次以上申报省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结题不合格、出现违规使

用经费、经费使用不合理等问题者此次不得申报。

各单位按要求积极组织申报，并对申报项目进行形式审查

参照《2020 年度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形式审查规范》（详见附

件）填写项目名称，项目名称不规范的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同时对于违背相关文件规定和通知要求的项目视为审查不合格，

将不予参加项目评审。

2020年度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指南》、申报书请登录

http://jyt.ah.gov.cn/tsdw/gdjyc/tzgg/40363812.html下载。

三、经费使用

校本部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经费列入 2021年教学经费预算，

各直属和非直属附属医院项目经费由各附属医院自行承担，临

床医学院项目经费由临床医学院承担。

四、申报材料及时间

本次申报需登录质量工程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申报，各单位

在履行网络推荐程序后，系统自动生成申报项目汇总表。因本

次申报时间紧,请各单位务必在 9月 30日前将系统自动生成的

申报项目汇总表（自行编辑无效）一份（学院盖章）、《2020

年省级质量工程课程类项目个人承诺书》（一式两份，学院留

存一份）报送教务处（高教所）A702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无二级管理单位的个人申报（选择“其他”）不需要报送项目

汇总表。本次申报实行无纸化申报，各申报项目的纸质申请书

无需报送。



特此通知。

 

附件：

1.2020年度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指南

2.2020年度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表

3.2020年度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形式审查规范

4.2020年省级质量工程课程类项目个人承诺书

    5.特需项目（线上教学优秀课堂、线上教学名师、线上教学

新秀）申报材料

 

安徽医科大学高等医学教育研究所

（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中心、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2020年 9月 21日 


